
立法院第 10 屆第 6 會期第 3 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 

委 599 

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中華民國41年9月起編號）
中華民國111年10月5日印發 

 

院總第 53 號 委員 提案第 29098 號   

 

案由：本院委員溫玉霞等 17 人，鑑於「陸海空軍刑法第五十四條」

僅對飲酒後駕駛動力交通工具之刑罰明列要件；但漏列施用

毒品駕駛動力交通工具應受刑罰之要件，以致執行欠缺標準

，應予補列。爰擬具「陸海空軍刑法第五十四條修正草案」

。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飲酒之後駕駛動力交通工具，一般稱之為「酒駕」，施用毒品後駕駛動力交通工具，一般

稱之為「毒駕」。酒駕與毒駕都很可能造成重大傷亡，嚴重危害人民生命安全，不論酒駕

或毒駕都為社會所不能容忍。尤其是軍人毒駕，影響國軍形象及戰力。 

二、現行法律對酒駕認定可處罰已相當明確，且因廣為宣傳，早為社會大眾所注意，致酒駕事

件雖仍有，但已減少許多。但是，關於毒駕，在法律上尚未明定其認定要件，也未廣為宣

導，以致社會對毒駕的認知較少，執法者對毒駕的取締不易執行。 

三、其實，毒駕的危害性更甚於酒駕，有關毒駕的認定要件，更應於法條中明確化，以便執法

者有具體的標準可資執行。 

四、爰擬具「陸海空軍刑法第五十四條修正草案」，將「施用毒品，經檢驗尿液為陽性」及「

有其他情事足認施用毒品，致不能安全駕駛」於第一項列入，以資明確可行。 

五、附修正條文對照表。 

 

提案人：溫玉霞   

連署人：林文瑞  張育美  曾銘宗  吳怡玎  翁重鈞  

游毓蘭  吳斯懷  李德維  陳玉珍  馬文君  

賴士葆  洪孟楷  魯明哲  陳雪生  鄭正鈐  

鄭天財 Sra Kac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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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海空軍刑法第五十四條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五十四條 駕駛動力交通工

具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

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新臺幣四十萬元以下罰金： 

一、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

公升零點二五毫克或血液

中酒精濃度達百分之零點

零五以上。 

二、有前款以外之其他情事

足認服用酒類或其他相類

之物，致不能安全駕駛。 

三、施用毒品，經檢驗尿液

為陽性。 

四、有前款以外之其他情事

足認施用毒品，致不能完

全駕駛。 

五、服用麻醉藥品或其他相

類之物，致不能安全駕駛

。 

因而致人於死者，處三

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新臺幣二百二十萬元

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一

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新臺幣一百二十萬元

以下罰金。 

曾犯本條或刑法第一百

八十五條之三之罪，經有罪

判決確定或經緩起訴處分確

定，於十年內再犯第一項之

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

徒刑或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得併科新臺幣三百二十萬元

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三

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新臺幣二百二十萬元

以下罰金。 

駕駛公務或軍用動力交

第五十四條 駕駛動力交通工

具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

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新臺幣四十萬元以下罰金： 

一、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

公升零點二五毫克或血液

中酒精濃度達百分之零點

零五以上。 

二、有前款以外之其他情事

足認服用酒類或其他相類

之物，致不能安全駕駛。 

三、服用毒品、麻醉藥品或

其他相類之物，致不能安

全駕駛。 

因而致人於死者，處三

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新臺幣二百二十萬元

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一

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新臺幣一百二十萬元

以下罰金。 

曾犯本條或刑法第一百

八十五條之三之罪，經有罪

判決確定或經緩起訴處分確

定，於十年內再犯第一項之

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

徒刑或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得併科新臺幣三百二十萬元

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三

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新臺幣二百二十萬元

以下罰金。 

駕駛公務或軍用動力交

通工具犯本條之罪者，得加

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一、修正第一項，增列第三及

第四款，原第三款改列第五

款。 

二、修正理由： 

(一)飲酒之後駕駛動力交通

工具，一般稱之為「酒

駕」，施用毒品後駕駛

動力交通工具，一般稱

之為「毒駕」。酒駕與

毒駕都很可能造成重大

傷亡，嚴重危害人民生

命安全，不論酒駕或毒

駕都為社會所不能容忍

。尤其是軍人毒駕，影

響國軍形象及戰力。 

(二)現行法律對酒駕認定可

處罰已相當明確，且因

廣為宣傳，早為社會大

眾所注意，致酒駕事件

雖仍有，但已減少許多

。但是，關於毒駕，在

法律上尚未明定其認定

要件，也未廣為宣導，

以致社會對毒駕的認知

較少，執法者對毒駕的

取締不易執行。 

(三)其實，毒駕的危害性更

甚於酒駕，有關毒駕的

認定要件，更應於法條

中明確化，以便執法者

有具體的標準可資執行

。 

(四)爰擬具「陸海空軍刑法

第五十四條修正草案」

，將「施用毒品，經檢

驗尿液為陽性」及「有

其他情事足認施用毒品

，致不能安全駕駛」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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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工具犯本條之罪者，得加

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第一項列入，以資明確

可行。 

 



立法院第 10 屆第 6 會期第 3 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 

委 602 

 


